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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核發本會「109年度學行優良暨績優學行優良僑生獎
學金」事宜，請查照。

旨揭獎學金頒發貴校績優學行優良僑生盧志勇1名，獎學
金新臺幣5萬元；學行優良僑生李康正、張宇健、陳善
智、周子淇、蔡佩玲、劉湘絨、周泳琦、凌佳琪、黃宇

文、韋雨羲、楊可盈、何卓耀、馬淵逸弘、陳詠琪、范

凱淇、曾卓嵐、趙綺婷共17名，每名獎學金新臺幣5,000
元，以上共計新臺幣135,000元整，款將於近日由財政部
國庫署逕匯入貴校開立於華南銀行臺大分行帳戶（帳

號：154360000028號，戶名：國立臺灣大學401專戶），
得獎同學另可獲獎狀乙紙，獎狀另函寄，請於適當公開

場合代為轉頒，並請注意印花稅法相關法規規定。

另為配合會計年度結算，檢附印領清冊表空白格式乙

份，請於本(109)年12月31日前依得獎名單順序填妥，免
備文逕寄本會僑生處承辦人林專員逸瑋，俾憑辦理核銷

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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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聯繫>僑生在學照顧>獎助學金>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
金)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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